學生突發狀況干擾正常學習及影響教學處理流程
980427輔導室輔導組制訂

1、 依據


一、民國96年9月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。


二、民國96年9月本校校園正向管教辦法三級預防工作計畫。

2、 目的

一、使教師與學生能在校園內正常進行教學活動。

二、對學生的異常行為施以管教與輔導。

3、 處理流程：如(圖一)所示
4、 定義：所謂學生突發狀況干擾正常學習及影響教學，係指學生發生影響其身心發展之行為，干擾或妨礙教學活動正常進行、違反校規等行為。
5、 個案輔導會議召開機制

一、召開機制：列入個案輔導一個月，經狀況評估學生心理與行為未經改善。
二、與會成員：邀請學校行政人員(包括校長、訓導與輔導處室主任等)、學童父母、專家(包括醫師、心理輔導專家等)。
陸、本流程報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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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圖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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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心理咨商輔導





轉介社會教育資源機構





結案，請老師持續觀察





執行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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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輔導室個案諮商輔導





由訓導處處置，並請導師持續觀察





是否已達專案輔導標準





通知訓導處依管教辦法處置





恢復正常上課老師持續觀察察





是否恢復正常上課情緒





上課老師自行管教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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